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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英国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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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后，随着管网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化程度需求的不断提高，管网气量平衡的难度显著

提升，对管网安全平稳运行和高效输送造成了极大的挑战。英国作为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先行者，其管网气量平衡机制建设的实践

经验可为中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提供重要借鉴。为此，系统分析了英国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的发展历程、制度体系和运行模式，从

我国气量平衡政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中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建立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 ：①英国管网气量平衡

机制的发展以市场化为导向，通过不断完善，很好地适应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运营环境 ；②英国管网系统通过明确气量平衡责任

主体、建立保障制度体系和成熟的运营模式，形成了以市场交易为主、强制调节为辅的气量平衡机制，保障了管网的气量平衡 ；③

日间平衡交易市场作为核心机制，在英国管网气量平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论认为 ：①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的建立健全，

是实现管网高效协同运行、理顺我国产运储销体系的重要举措 ；②中国天然气管网系统可借鉴英国经验，结合自身特点，采用分区

域多点气量平衡模式，构建分层递进的气量平衡处理方式，完善信息服务平台和风险防控体系，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天然气管

网气量平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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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PipeChina was founded, with the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demand for pipeline network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level, the difficulty in the gas balance of pipeline network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which pose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safe and smooth operation and efficient transportation of the pipeline network. As a pioneer of natural gas market-oriented reform, the 
UK'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constructing the gas balance mechanism of pipeline network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s 
gas balance of natural gas pipeline network.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operation mode of UK's 
gas balance mechanism of pipeline network are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In addition, the suggestions to establish China's gas balance 
mechanism of natural gas pipeline network are proposed to deal with the status and problems in domestic gas balance policies. An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results are obtained. First, the UK's gas balance mechanism of pipeline network is developed under the orientation of 
market, and it has adapted well to the complex operational environments involving multiple participants throug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Second, by defining the responsible parties for gas balance and establishing a guarantee system and a mature operation model, the 
UK's pipeline network system has formed a gas balance mechanism dominated by market transactions and supplemented by mandatory 
regulation, which ensures the gas balance of pipeline network. Third, the daytime balanced trading market, as the core mechan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K's gas balance process of pipeline network. In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gas balance mechanism of natural gas pipeline network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chieve efficient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of pipeline 
network and straighten out domestic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storage and sales system. What's more, China's natural gas pipeline 
network system can learn from the UK's experience an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o adopt a regional multi-
point gas balance model, construct a hierarchically progressive gas balance mode, and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thus forming a gas balance system of natural gas pipeline networ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Natural gas pipeline network; Gas balance; UK; Market-oriented reform; Pipeline network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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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截至 2024 年 12 月，中国长输天然气管道总里

程 12.4×104 km，一次管输量达 3 940×108 m3，天然

气“全国一张网”日供气能力超过 10×108 m3[1]。在

天然气管网规模持续扩大和输气量快速增长的背景

下，管网气量平衡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管网气量平衡，即管道或管网系统中天然气输入

量与输出量的相对平衡 [2]，是保障管网安全平稳运行

和高效输送的关键。2019 年以前，中国天然气管网主

要由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分别运营管理 [3]，

各公司在自身系统内进行气量平衡和调节，由于上游

气源供应和下游用户需求相对稳定、可控，因此便于

实现系统内的平衡调节。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随着

管网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化程度需求的提高，管网气

量平衡的难度显著提升：一方面，不同来源的天然气

在同一管网中流动，输配更加灵活；另一方面，开放

准入政策引入更多市场主体，平衡协调的复杂性大幅

提高 [2,4]。在这些变化的背景下，持续保持管网气量

平衡面临严峻的挑战，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运行机制。

英国作为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先行者，建立了

完善的管网气量平衡机制，不仅实现了管网的安全

稳定运行，更促进了天然气市场的充分竞争。为此，

调研了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的发展历程、制

度建设和具体措施，总结其成功经验，以期为中国

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的优化提供参考。

1　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发展
历程

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经历了从政府管

控到市场化运作转变的发展历程，其平衡机制的建

设和制度创新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

首先梳理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的发展脉络，

以更好地理解其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政策和制度的

设计思路。

英国天然气管网由国家输送系统（National 
Transmission System，NTS）和区域配送网络（Distribution 
Network，DN）构成 [5-6]。作为核心骨干网络，国家

输送系统通过高压管道系统连接全国主要气源点和

用气区域。英国国家管网公司作为国家输送系统的

管理者，负责管网的日常运营维护和系统平衡，确

保管网安全稳定运行。

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发展历程如表 1
所示。从整体来看，其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化进程：

由最初的计划管控模式，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最后

建立完善的市场化平衡体系。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关键

节点是 1986 年《天然气法》的颁布，该法案打破了

传统的垄断格局，开启了天然气市场化进程 [5]。随后，

为适应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新形势，英国相继建立了中

心平衡机制和日间平衡市场（On-the-day Commodity 
Market，OCM）等创新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化的气

量平衡手段。

表 1　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发展历程表

发展阶段 阶段特点 管网气量平衡机制 存在的问题

市场化转型前阶段

（1980 年前）[6]
高度集中化的系统，其中天然气的生产、传

输和分配被视为一个整体服务

市场由单一实体控制，供应和需求平

衡内部调度，不涉及交易或平衡

缺乏市场竞争、低

效率

市场转型阶段

（1980—1995 年）[5]

英国政府开始推进能源市场化，1986 年颁布

《天然气法》奠定了天然气市场改革的法律基

础，推动了天然气市场的私有化和竞争引入，

天然气市场结构经历重大变革。天然气供应

和运输开始分离，并开放给多个供应商，向

更竞争性和分散的市场结构转变

建立新的机制来管理多个参与者的气

量平衡，以确保市场的有效运作和气

量的合理分配。

 市场参与主体责

任界定不清晰，平

衡数据传输不及

时，缺乏统一的平

衡交易平台

中心气量平衡机制引

入阶段

（1995—2000 年）[5-6]

推动解决多个市场参与者间气量平衡的问题，

提高气量数据的集中管理和透明度

引入了中心气量平衡机制，主要通过

Xoserve 等机构对接。为所有市场参与

者提供了统一平台来调整气量平衡

平衡数据质量不

高，结算周期过长，

市场流动性不足

日间平衡市场和平衡

结算机制建设阶段

（2002—2010 年）[7]

新的数据管理系统和平衡工具的引入，使得

气量平衡的预测和管理变得更加精确和高效

英国引入了日间平衡市场和平衡结算

价格机制，进一步激励市场参与者更

精确地管理气量平衡

平衡价格机制不合

理，市场参与度低，

实时数据缺失

深化完善阶段

（2010 年至今）[8-9]

技术的进步对天然气市场的气量平衡机制产

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新的市场条件、技术进

步和政策目标的出现，适应气电市场整合

英国天然气及电力市场办公室（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Ofgem）

等监管机构继续更新和调整气量平衡

框架；引入了更灵活的平衡机制和政策

数据交互效率有待

提高，跨区域协调

机制仍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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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发展，从最

初的计划管控，经 1986 年《天然气法》开启市场化

进程，到引入中心平衡和日间交易等概念，最终建

立了以 Ofgem 监管、Xoserve 平台支撑、日间平衡市

场为核心的管网气量平衡机制。在现行体系下，托

运商需要提前向管网运营商申报天然气交易日（Gas 
Day）的计划气量 [6]。虽然在实际运行中，终端用户

需求波动（尤其是工业用户和发电用户）、天气条件

变化影响的供暖需求、设备故障和检修、上游 LNG
到货和气田产量波动等因素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

但现有的管网气量平衡机制仍然很好地适应了复杂

的运营环境。英国的实践经验表明，随着天然气市

场化程度提高，建立市场化的管网气量平衡机制既

是必然要求，也是确保管网高效运行的关键所在。

2　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的制度
体系

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形成了以法律法

规为基础、以监管体系为框架准则、以市场规则为

核心、以配套制度为支撑的完整制度体系。

2.1　法律法规体系

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涉及的主要法律

法规主要包括《天然气法》《能源法》等。1986 年

颁布的《天然气法》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框架，

规定了输送和供应业务分离、引入竞争等核心内容，

为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7-8]。此

后《天然气法》通过多次修订和完善，不断适应市

场发展需要，强化了对市场主体权责的规范。《能源

法》进一步细化了监管要求，明确了各类市场主体

在管网气量平衡机制中的职责和义务 [9-10]，要求托运

商需要提前向管网运营商申报计划气量，并对实际

输送量与计划量的偏差承担相应责任。同时，《能源

法》也规定了管网运营商维护管网气量平衡的职责，

确保管网安全稳定运行。

2.2　监管体系框架

英国建立了以 Ofgem 为核心的天然气市场监管

体系。Ofgem 作为独立监管机构，负责制定和实施

管网气量平衡的相关规则，并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

监督。监管框架的重点包括市场准入管理、价格监管、

信息披露要求等方面，通过多层次的监管措施保障

平衡机制有效运行。监管机构采取激励性监管方式，

设置了覆盖供需平衡、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

的绩效指标。通过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引导管网运

营商提高运营效率，实现管网气量平衡成本最小化，

同时加强对市场力的监管，防止市场操纵，维护公

平竞争秩序。

2.3　市场规则体系

市场规则是实现管网气量平衡的核心机制，主

要包括网络运行规则、平衡规则和交易规则三个方

面。网络运行规则规定了管网调度运行、压力控制等

技术要求；平衡规则明确了不平衡量计算方法、价

格机制和结算流程；交易规则规范了市场交易行为，

建立起统一的交易平台和规则。这些规则通过统一

的网络规范（Uniform Network Code）予以明确，为

市场主体提供了清晰的行为指引。规则设计充分考

虑了市场发展阶段特征，在保障系统安全的基础上，

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为跨境交易

提供便利。

2.4　配套制度体系

为确保各项规则得到有效执行，英国建立了完

善的配套制度体系。在信息披露方面，要求系统运营

商及时发布系统状态、平衡价格等关键信息，为市

场主体决策提供支持。在激励约束方面，建立了针对

性的经济激励机制，促进市场主体主动平衡。通过多

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包括协商、调解和仲裁等途径，

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通过这些配套制度体系的

协同发力，形成了制度实施的保障体系，推动管网

气量平衡政策有效落地。

3　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的运行
模式

3.1　明确责任主体分工

根据《国家统一管网规则》，英国天然气管网气

量平衡体系将英国国家管网公司和托运商明确为两

个主要责任主体。英国国家管网公司承担全国管网

的物理平衡责任，同时作为平衡交易平台的监管者，

其不得通过平衡操作或买卖天然气获利 [7]。托运商作

为管网使用者承担保证运输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的

基本责任，当因其原因造成管网气量不平衡时，需

承担英国国家管网公司为解决不平衡问题而进行平

衡操作所产生的费用。

尽管英国已脱离欧盟，但其管网体系仍参与欧

洲内部协调机制。为实现跨区域市场一体化，英国国

家管网公司的管网气量平衡机制支持跨平衡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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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托运商参与欧盟整体的管容交易，通过支持不

同平衡区用户间的结算来提高天然气交易的灵活性。

3.2　构建交易措施及实施流程

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的稳定运行，主

要依托于 5 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5-7]。

首先是建设资源市场。托运商可通过国家平衡

点（National Balance Point，NBP）以双边交易、场

外交易、交易所交易等方式买入或卖出气量实现平

衡，这些交易可以是长期、中期或短期的，但必须

在天然气交易日之前完成。

其次是设置日间平衡市场。当资源市场交易气

量到天然气交易日仍无法平衡时，托运商需要在日间

平衡市场进行交易。日间平衡市场由欧洲洲际交易

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ICE）指导运营，是

英国国家管网公司唯一可用于履行剩余平衡责任的

交易市场。该市场依托国家平衡点实际气量数据运

行，通过交易机制解决管网运行中的不平衡问题。

第三是充分利用调峰设施。英国国家管网公司

拥有自有或签约的储气库和 LNG 接收站等调峰设施。

通过与这些设施运营方签署灵活的合同，可在天然

气供应中断、管道破损、压缩机故障以及需求预测

失误等极端情况下临时调用天然气，解决管网气量

不平衡问题。这种为应对极端情况而签署灵活合同

的管理方式，被称为“边际管理”，主要用于短期维

持管网压力水平。

第四是设置指定地区竞标交易机制。当需要调

节特定区域管网压力时，英国国家管网公司可发起指

定地区的竞标交易。参与投标的托运商需拥有相关

区域的可支配管容，且已提交输气指令。中标托运商

通过修改指令中的气量来实现区域内管网气量平衡。

最后是应急管理措施。英国国家管网公司调控

中心可采取启用压缩机重新配置天然气、使用管存

气量、限制合同执行（如降低上载下载速率）、停止

下气点管容预定、与托运商进行交易降低需求（如

回购下气点管容、发起指定地区竞标交易）等措施，

实现应急管理。

此外，英国国家管网公司会定期发布《系统管

理原则声明》（以下简称《声明》），作为平衡管理的

指导性文件，《声明》明确规定了在不同时间和情况

下选择平衡管理服务的原则和标准，旨在有效解决

管网流速和压力变化导致的管网气量平衡问题 [8]。《声

明》详细列举了各种平衡机制，并明确了这些管理

工具的使用优先级和具体使用时机。通过制定和发

布《声明》，国家管网公司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清晰的

指引，说明在不同情形下如何选择和使用各项平衡

管理工具，从而更好地解决管网流量压力变化带来

的挑战，进一步增强了管网气量平衡管理的透明度

和可预期性。

3.3　完善数据监测和发布机制

为确保管网运营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英国建立

了完善的数据监测和发布机制。一是发布需求预测

信息。国家管网公司需要预测主干和区域管网的天

然气需求量 [9]，同时向市场提供系统状态信息，包括

管道储气量和国家输送系统需求量等（每小时更新）、

管网实时流量数据（每 12 min 更新），并在每天结束

时为托运商提供其天然气使用情况的数据。二是托

运商信息报送。托运商需要向国家管网公司提供各

上载、下载气点的预测需求量以及在国家平衡点的

天然气交易量 [10]。这些信息通过指令流程获取，即

托运商通过 Xoserve 的 UK-Link 系统提交每个天然气

交易日各上、下游气点的预计输配气量 [11-12]。提交的

指令气量不能超过预管容量，英国国家管网公司可

驳回不合理的指令气量 [5-6]，未拒绝的指令将立即生

效。通过收集所有的托运商指令，英国国家管网公司

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当前管网状态能否满足市场需求。

三是建立市场信息共享机制。英国国家管网公司以

匿名形式向市场提供托运商的输气指令数据和预测

需求量信息。并定期公布“预测管存气量”（Predicted 
closing linepack，PCLP）。预测管存气量的计算方法

为“日末预测的垫管存量 = 上游气量－下游气量 +
当前管道储存气量”。通过信息共享机制，鼓励托运

商主动通过交易来确保供应安全 [6]。

3.4　设置奖惩考核机制

基于激励与约束原则，英国建立了面向英国国

家管网公司和托运商的双层激励机制。

对英国国家管网公司层面，Ofgem 设定了目标

成本管理机制。当实际运营成本低于目标成本时给予

奖励，反之则进行惩罚。奖惩数额取决于剩余气量管

理效率、预测需求量的可靠性、边际管理有效性、信

息咨询可靠性等多个方面 [9]，推动管网运营效率提升。

对托运商层面，通过收入激励创新产出（Revenue 
Incentives Innovation Outputs，RIIO）机制 [11]，鼓励

托运商实现天然气输入 / 输出的日度平衡。具体表现

为托运商上载和下载气量需相等且与提交的指令气

量一致。托运商造成的管网气量不平衡费用由其自

行承担，而管网日常运行的额外费用则由当天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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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网的托运商共同承担。

此外，管网气量平衡服务要求托运商具备 5 项

基本能力：判断服务是否符合自身需求、是否具备承

接能力、响应时间是否匹配、成本是否合理、是否

覆盖目标区域以及天然气质量是否符合标准。这也促

使托运商全面评估并选择适合的管网气量平衡服务。

4　日间平衡的核心作用

日间平衡市场是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

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实现市场化平衡的重要平台。通

过建立规范的交易机制、完善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清

晰的结算规则，日间平衡市场有效连接了各类市场

主体，将前述的平衡责任、平衡手段、信息公开和

激励机制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运转高效的市场化

管网气量平衡体系。

4.1　日间平衡市场主要特点

日间平衡市场具有 3 个突出特征：①交易量与

管网不平衡气量相对应，单笔交易量较小，对时效

性要求高，主要以日内或日前等短期交易为主；②参

与主体包括托运商和英国国家管网公司，但根据运

销分离要求，英国国家管网公司通常不允许参与资

源市场交易，由独立第三方机构来建设和运营；③英

国国家管网公司的交易量反映了解决气量不平衡问

题的紧迫程度，交易价格受监管上限影响，不会偏

离市场价格 [13]。

建立日间平衡市场带来了 3 个方面积极效果：

①减少了利用储气设施进行强制平衡的频率和总量，

降低了管网平衡总体成本；②建立了英国国家管网

公司明确的平衡责任，并将平衡成本有效传递给相

关托运商；③提高了管网利用效率，为天然气稳定

供应提供了保障。

4.2　日间平衡市场交易机制

日间平衡市场设置了清晰的交易时间表（表 2），
从天然气交易日前 7 天至前 2 天为气量平衡服务预订

期，主要进行合约预订，但由于与强制结算存在时

间间隔，这一阶段交易较不活跃；从交易日前 1 天

12:00 开始进行订单匹配与平衡磋商；交易日 6:00 至

次日 3:35 需完成所有订单交易；次日 3:35 至 6:00 为

英国国家管网公司强制平衡阶段，按气量平衡结算

价格强制结算 [14]。

日间平衡市场提供 3 类交易产品：①在国家平

衡点进行所有权变更的概念平衡交易，不进行实际

交割，这类交易占主导地位，适用于系统范围内的

总体气量不平衡处理；②指定交收区域的物理交易，

用于处理特定区域内的不平衡问题；③在指定上载、

下载气点进行的本地交易，适用于处理特定节点的

上载、下载气量不平衡。

4.3　日间平衡市场结算机制

英国国家管网公司作为剩余平衡气量的管理者，

通过持续监测和评估天然气供需情况，确保国家输

送系统压力维持在安全运营范围内 [15]。当预测到托

运商无法通过自主交易实现管网气量平衡时，英国

国家管网公司会在日间平衡市场采取强制干预措施。

为确保管网运行安全和市场公平，英国国家管网公

司在日间平衡市场的交易需严格遵循平衡中立原则，

不得通过平衡操作进行主观套利 [5,15]。交易过程中产

生的非主观盈利将纳入平抑基金账户，用于保障市

场平稳运行。平衡结算价格（Cash-out price）是英国

国家管网公司与托运商就不平衡量进行结算的基准

价格，由 ICE 根据日间平衡市场交易情况计算。

天然气交易日的不平衡气量费用计算规则主要

针对两类市场主体设计。对于平衡气量份额充足的

已平衡用户，可以通过提供平衡服务，获得与其服

务量相对应的费用补偿。当这类用户的平衡气量为

正值时，意味着他们向管网提供了上载服务，帮助

缓解了系统气量不足 ；当平衡气量为负值时，则表

示他们向管网提供了下载服务，帮助缓解了管网气

量过剩。

与之相对的是需要购买平衡气量服务的未平衡

用户。当这类用户在最终结算前的不平衡气量为正值

时，说明其上载气量超过了平衡需求，需要通过购

买下载服务来消纳过剩气量；当不平衡气量为负值

时，则表明其下载气量过多，需要通过购买上载服

务来补充不足气量。这种机制设计使得系统中的过剩

气量和不足气量能够通过市场化方式得到有效调节，

促进了管网系统的整体气量平衡。

表 2　日间平衡市场流程时刻表

时间节点 交易阶段 主要任务

交易日前 7 天至前 2 天 气量平衡服务预订 合约预订

交易日前 1 天 12:00 起 气量平衡服务匹配
订单匹配与平

衡磋商

交易日 6:00 至次日 3:35 气量平衡服务交易
完成所有交易

订单

交易日次日 3:35 至 6:00 气量平衡服务结算
国家管网公司

强制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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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建立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由于基础设施能力和运行条件的限制，完

全通过物理平衡去匹配需求侧大幅波动并不现实 [16]。

通过对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的分析与借鉴，

结合中国天然气行业发展现状，可以发现中国建立

管网气量平衡机制仍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5.1　管网气量平衡机制体系尚待建立

相比英国完善的管网气量平衡机制体系，中国

尚未建立系统化的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制度设计，平

衡手段过于依赖物理调节 [16-17]，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管网气量平衡主体责任界定不明确。英国

通过《天然气法》明确规定托运商承担气量平衡的责

任，英国国家管网公司承担物理平衡责任，并建立了

详细完整的极端情况处置流程。相比之下，中国在管

网公司与托运商的管网气量平衡责任划分上存在诸多

模糊地带，尤其是在系统严重失衡等极端情况下，剩

余管网气量平衡责任的归属仍未明确。这种责任界定

不清的状况，导致市场主体在实际运行中无法准确把握

自身权责边界，影响了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的有效执行。

其次，管网气量平衡规则体系尚未建立。英国构

建了以日管网气量平衡为核心的标准化规则体系，规

定托运商必须在每个天然气交易日结束时实现上载与

下载气量的平衡，并对不平衡量设置了明确的考核标

准。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网气量平

衡规则体系，各区域采用不同的管网气量平衡管理方

式，在管网气量平衡周期、偏差容忍度等核心规则上

也缺乏统一标准。这种规则体系的缺失导致市场主体

难以形成稳定的管网气量平衡预期，同时也增加了管

网运营方的调节难度，影响了整体管网气量平衡效率。

最后，监管制度不完善。英国设立了专门的能源

监管机构 Ofgem，构建了涵盖市场准入管理、运行监

督和奖惩机制的多层次监管体系。而中国在管网气量

平衡市场监管方面尚未形成专门的制度安排，不仅缺

乏针对性的监管机构，监管手段也较为单一。同时，

由于缺乏系统性的奖惩机制，难以对市场行为形成有

效约束，影响了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的规范运行。

下一步中国需要建立合理可行的管网气量平衡

机制，形成托运商自主平衡、市场化交易、强制结

算和物理调节的 4 层处理机制。

5.2　管网气量平衡机制市场要素仍需完善

相较于英国成熟的市场化管网气量平衡体系，

中国管网气量平衡市场的基础要素建设明显滞后。首

先，缺失专门的气量平衡交易平台。英国建立了统

一的日间平衡市场，采用自主交易、强制平衡的运行

机制，托运商可在交易时段内自主买卖天然气实现气

量平衡，对于未能及时平衡的部分则由系统进行强

制结算。相比之下，中国尚未建立专门的平衡气量

交易平台，现有的交易平台功能较为单一，难以满

足市场主体多样化的平衡需求，平台功能的缺失严

重限制了管网公司、托运商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平

衡的能力。其次，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英国采用

平衡气量结算价格对不平衡气量进行结算，并实现

价格的每日更新。而中国当前缺乏各区域的平衡价

格标准，价格调整机制较为僵化，难以及时反映市

场供需变化。这种价格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市场价格

信号失真，无法有效引导市场主体的平衡行为。最后，

管网气量平衡服务产品单一。英国开发了包括日前、

日内等在内的多样化交易品种，并建立了灵活的二

次交易机制，能够满足不同市场主体的差异化需求。

而中国目前能提供的平衡气量服务较少，缺乏针对

不同时段、不同需求的专业化产品设计，二次交易

机制也尚未建立。这种产品体系的单一化限制了市

场主体参与平衡交易的积极性，降低了平衡市场的

流动性。下一步，需要建立多层级的平衡约束标准，

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和差异化政策构建激励约束机制。

5.3　管网气量平衡机制配套制度体系需要制定

与英国完善的平衡信息服务等配套体系相比，

中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的配套制度体系尚不健全。

首先，信息共享机制缺失。英国国家管网公司建立了

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实现系统压力、管存量等关键

数据的每小时更新，并每日发布平衡价格、不平衡

量等市场信息。相比之下，中国缺乏统一的信息发

布渠道，市场参与者难以及时获取准确的运行数据。

这种信息共享机制的缺失导致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

影响了平衡气量交易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其次，数字

化建设滞后。英国日间平衡市场采用高度自动化的

交易系统，支持全天候在线交易，具备智能撮合和

自动结算功能。而中国在平衡气量市场的技术积累

方面明显不足，无法提供必要的智能预警功能，也未

提供能够进行在线交易、撮合和自动结算功能的平衡

交易平台。数字化水平的差距直接影响了平衡操作的

效率和准确性。最后，标准化程度低。英国建立了统

一的数据接口规范和信息共享协议，实现了各区域系

统的有效对接。而中国目前缺乏统一的平衡气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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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信息交换规范，导致不同区域、不同主体之间

的信息交互效率低下。标准化程度的不足增加了市场

运行成本，影响了平衡市场的协同效率。下一步。中

国应构建层级化配套制度体系，建立预警和应急响应

机制，推进数据接口标准化，完善信息披露要求。

6　中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发展建议

6.1　构建市场化平衡交易体系

结合中国“1+N”管网系统的特点，可以采用分

区域多点气量平衡模式。建议将全国划分为西北、西

南、东北和中东部四个区域，与现行《天然气管道

运输价格管理办法（暂行）》价区划分保持一致。这

种划分既考虑了管网分布特点，又能确保区域内管

输价格稳定，有利于托运商开展平衡交易。

基于中国各区域供需特点和管网运行条件的差

异，采取更为灵活的交易设计：①开发适应不同区域

特点的标准化日前、日内交易合约，明确质量要求、

结算方式等要素；②针对西部地区以生产商为主、东

部地区以用户为主的特点，设计差异化的双向报价机

制；③考虑到跨区域联络线的输送能力限制，建立区

域间气量平衡协调机制。同时，可建立“区域基准价格+
调节系数”的定价模式，考虑到各区域之间较大的供

需差异和运距差异，需要在区域间建立考虑输送成本

的平衡气量价差机制。同时，针对季节性供需波动明

显的特点，设计季节性差异化的平衡气量价格策略。

交易机制层面，设计系统性的平衡流程（图 1）：
首先明确主体责任，管网公司作为管网系统气量平

衡执行主体，既通过气量平衡辅助服务市场提供服

务，又可在必要时采取物理平衡措施进行强制调节。

托运商则作为气量平衡责任主体，其上载、下载气

量的不均衡是管网气量不平衡的直接原因，需要承

担主要的平衡义务。

其次，在管网干线的具体气量平衡过程中，采

取分层递进的处理方式。第一层是托运商自主实施气

量平衡，一旦发现气量不平衡情况，托运商应首先通

过协调气源和用户需求实现内部气量平衡，避免气量

不平衡持续发生。当托运商难以通过内部协调实现气

量平衡时，进入第二层气量平衡服务市场。该市场

由托运商、储气公司、管网公司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

托运商可通过交易平台买卖天然气量实现管网系统

气量平衡。若市场交易后仍存在气量不平衡，则启动

第三层强制结算机制。交易平台核实各方平衡气量差

额后，按高于市场报价一定倍率的价格进行强制交

易，补全托运商的缺失份额，交易金额由托运商承担，

确保管网系统实现账面平衡。当强制结算无法保障气

量平衡或遇突发事件时，进入第四层物理平衡阶段。

管网公司可通过调节储气设施、调用管存气或关闭阀

门等物理手段，缓解极端气量不平衡，保障管网安全。

6.2　培育中国管网气量平衡机制市场要素

中国目前处于管输分离初期，管网公司、托运

商的角色定位尚在完善。因此，建议采取渐进式的

责任划分方案：①初期以管网公司为主导，规定托

运商在日前申报用气计划，日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调整幅度设置合理上限；②待市场发展成熟后，逐

步向托运商转移更多气量平衡责任。

在平衡约束标准设置上，考虑到托运商规模差异显

著、大型用户集中在工业领域的特点，建议建立多层级

约束体系：①对于大型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公司等大型

托运商，要求年度累计偏差率控制在 3% 以内；②对于

中小规模托运商，考虑其调节能力有限，可适当放宽标

准，或将偏差率调整为偏差量考核；③针对北方地区供

暖季用气波动大的特点，在冬季适当放宽偏差考核标准。

基于中国储气调峰设施不足、区域供需矛盾突

出的现状，建议构建多层次的激励约束机制：①引

入储气设施运营商、LNG 接收站等主体提供商业气

量平衡服务，扩大平衡资源供给；②对主动利用市

场工具进行气量平衡的托运商给予容量分配、费用

等方面的优惠；③建立与信用评级挂钩的差异化保

证金制度，促进托运商加强气量平衡管理。

6.3　完善中国管网气量平衡机制配套制度建设

考虑到中国管网系统复杂、市场主体众多的特

点，建议构建层级化信息服务体系：①在全国层面

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各区域数据的互联

互通；②在区域层面设立信息子平台，发布本区域

的管网运行状态、平衡气量交易等专项信息；③考

虑到中国管网分布跨度大、信息传输要求高的特点，图 1　中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流程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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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建设专用通信网络，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在风险防控方面，针对区域供需矛盾突出、季节

性波动大的特点，建议开发更有针对性的风险防控工

具：①建立覆盖系统压力、管存量、区域供需等关键

指标的预警体系，并根据不同区域特点设置差异化的

预警阈值；②开发适应中国跨区域调运需求的应急响

应机制，明确各类风险情况下的区域间支援流程。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结合中国既有管网系统标

准不统一的现状，建议分步推进标准化工作：①首

先统一数据接口规范，实现各区域基础信息的共享；

②其后推进交易规则的标准化，为跨区域交易奠定

基础；③最终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主体资质认证和

信用评价体系。同时，针对中国管网上中下游不同

类型主体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信息披露要求。

7　结束语

英国天然气管网气量平衡机制经过多年发展已

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其建立市场化平衡交易体系、

构建系统化信息支撑平台、实施多层次风险防控等

经验，对正处于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关键期的中国具

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天然气管网正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随着国家管网公司的组建运营和“全

国一张网”的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的天然气管网气量

平衡机制也将逐步建立。通过借鉴国际经验，结合

国内实际，探索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平衡交易市场、

完善配套机制、加强信息化建设，中国天然气管网

的安全高效运行必将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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